
  
 
 
 
 

 
 
 
 
 
 
 
 
 
 
 
 
 
 
 
 
 
 
 
 

背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对保险企业准备金扣除进行了明确。《公告》
生效日期追溯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保险企业应关注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监管规定所提取的各
项准备金是否符合税法相关规定，并及时做出纳税调整。 

此次《公告》的要点：保险企业准备金支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45 号）有关规定，从 2011 年起，保险
企业提取的五项准备金（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
康险责任准备金、已发生已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
准备金）应按财政部下发的企业会计有关规定计算扣除。 

因此，对于仍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监管规定所提取的各项准
备金，应当将两者之间的差额调整当期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毕马威观察 

2009 年 4 月 17 日，《关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48 号文件）第三条明确，保险企业按规定提取
的各类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由于财政部在此之前并未规定保
险企业准备金提取的会计处理办法，因此这里的“按规定提取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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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提取的准备金。保监会出于监管的要求，按照”审
慎的法定责任准备金计提标准“计提准备金额度较大，因此保险企业税前
扣除的准备金金额也很大。     

财政部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的通知》（财会[2009]15 号）文件，实现了会计处理由“审慎的法定
责任准备金计提标准”向“公允的责任准备金计提标准转变。      要求保
险公司在 2009 年编制年报时，统一执行新会计标准，并对以前年度事项
进行“追溯调整”。   

为回应准备金提取政策的重大变化，财税〔2012〕45 号《关于保险公司准
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第 3 条规定“保险公
司按国务院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
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扣除”。 45 号文件明确税务抵扣政策为
按照会计口径扣除准备金，不允许按照保监会口径扣除准备金。 

对于那些在 2011年后在会计处理上仍然按照保监会要求提取各类准备金，
从而在税务上达到多扣除准备金，少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目的企业。29 号公
告要求他们根据保监会口径把多计提的准备金进行纳税调增。这与财税
[2012]45 号文件的规定一致。 

对 2011 年以前，29 号公告允许保险公司可以按照保监会规定提取并扣除
准备金。这里未明确的问题是如果保险公司已经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依照小
口径提取并扣除准备金，是否可根据 29 号文件在 5 年的追溯期之内申请
纳税调减？对于保险公司按照保监会的要求依照大口径提取并扣除准备
金，已经做纳税调增并多缴税的，是否可根据 29 号文件申请退税？ 

对于上述不明确问题，保险公司应该积极与主管税务局沟通，争取最大限
度利用 29 号文所提供的税务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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